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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邮电大学文件

西邮校发〔2022〕51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邮电大学科研用房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西安邮电大学科研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 2022 年 6 月

14 日第 6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邮电大学

2022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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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邮电大学科研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为了推动我校学科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，助推“秦创原”创

新驱动平台建设，保障学校重点科研平台建设和高层次人才用房

需求，进一步规范科研用房管理，优化房产资源配置，不断提高

房屋资源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校科研用房坚持“保障重点、绩效导向、有偿使

用”的原则。

第二条 学校科研用房主要用于保障重点建设科研平台用

房、高层次人才（高水平团队）用房以及用于支持学校入选“秦

创原”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各类项目、计划、基金等用房需求。

第二章 配置原则

第三条 对于目前已在使用的各类科研平台用房和人才引

进用房原则上维持现状，实行有偿使用。现有科研项目临时用房

实行有偿使用，逐步并入科研平台。

第四条 新增的科研用房依据学校房源情况量入为出，实行

有偿使用。主要用于保障学校重点建设科研平台用房、人才引进

用房需求和“秦创原”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用房需求，其分配原则

如下：

重点建设科研平台用房：依据《西安邮电大学重点建设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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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认定与管理办法》，对学校审定重点建设的平台提供用房支

持，用房面积由科研处商国资处拟定，经由学校相关会议审定后

确定。

高层次人才（高水平团队）用房：用于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

组会议研究确定的给予用房支持的人才（团队）。用房分配及面

积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确定。

“秦创原”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用房：用于支持学校各类入选

“秦创原”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项目、计划、基金等在校内的用

房需求。用房面积由科研处商国资处拟定，经由学校相关会议审

定后确定。

第三章 费用核算及管理

第五条 科研处和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科研用房申请资格

的认定，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科研用房的调配、合同签订、费用

核算和收回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学校对科研用房按面积收取房产资源使用费。收费

标准为 30 元/月•平方米（以使用面积计算），费用按年度收取，

用房周期最短 1 年。

第七条 学校科研用房的维修费、物业费、电费、水费、暖

气费、空调费等按综合费用计收，收费标准为 10 元/月•平方米

（以使用面积计算），费用随房产资源使用费一起收取。科研仪

器设备使用的 380 伏电力和用水安装计量仪表，按实际使用量和



— 4 —

学校用电、用水收费标准另外计费。

第八条 由国有资产管理处、科研处、人才工作办公室等部

门与各科研用房使用单位或个人确认用房面积和费用，签订用房

协议。按照先缴费再使用的原则，使用房屋前，必须先预交 1 年

的费用，次年续签合同时预交下 1 年的费用，以次类推。财务处

设立学校科研用房房产资源使用费专用账户，费用从各用房单位

负责人（个人）每年指定的账户中收取。

第九条 依据《西安邮电大学重点建设科研平台认定与管理

办法》列入学校重点建设的科研平台，为了激励平台快速发展，

房产资源使用费原则上可以按照平台等级减免。国家级平台给予

减免 200 平方米的房产资源使用费；省部级平台给予减免 150 平

方米的房产资源使用费；市厅级平台给予减免 100 平方米的房产

资源使用费。同一研究领域或相近研究方向获批的多个平台，以

最高平台等级减免 1 个平台的房产资源使用费，其它平台按照等

级减免同级 20%的房产资源使用费，累计减免不得超过最高等级

平台 2 个平台的房产资源使用费。减免方案须经学校相关会议审

定。

第十条 为了支持和鼓励引进人才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，房

产资源使用费原则上可以进行减免。引进人才用房自使用起 1 年

内房产资源使用费全免；次年按房产资源使用费 50%收取；第 3

年按房产资源使用费 80%收取；第 4 年起按照房产资源使用费



— 5 —

100%收取。减免方案须经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。

第十一条 科研平台和人才用房减免房产资源使用费依类

别按就高原则执行，不得重复减免。

第十二条 对于合同期满，逾期不办理续签手续、不缴费的

用房单位或个人，学校将收回房屋并取消今后用房资格；对于学

校不再列入重点建设科研平台名单的平台用房、调离的高层次人

才的用房、不再列入“秦创原”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用房，学校

收回房屋。

第十三条 学校根据教学科研需要或建筑物功能规划、用房

资源调整等需要，有权收回科研用房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、科研处和人才工作

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学校研究决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相关办法

和规定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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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档。

西安邮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6月 24 日印发


